
嶺東科技大學公文處理及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110年 3月 22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一、嶺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公文處理效率，統一作業流程建立完善公文處理制度，

依據行政院所訂頒「文書處理手冊」、「文書流程管理手冊」、「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

規範」及「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等相關手冊辦法，配合本校實際需要，訂定嶺東

科技大學公文處理及檔案管理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公文」係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之全部文書，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之一切

資料，如本校與校外機關或與人往來之公文書、本校內部通行之文書等與公務有關者，均屬

之。 

三、本要點所稱「公文處理」係指公文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或陳核歸檔止之全部流程，為使本

校公文處理作業達到一致化及制度化，並有效控管本校公文處理流程，除法令或其他相關行

政規則另有規定外，本校所有公文處理作業皆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四、本要點所稱「檔案管理」係指公文結案歸檔後管理作業，除法令或其他相關行政規則另有規

定外，本校所有檔案管理作業皆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第二章 公文處理 

五、本校公文總收發作業由總務處文書組(以下簡稱文書組)負責。 

六、總收發文號依規定採曆年制，並依先後順序分別編號，所有公文均應先至本校電子公文系統

登錄或創文並取得文號或創稿流水號，方得進行後續簽辦陳核流程。 

七、紙本來文送達後，除密件公文應送請指定處理人員拆密件封，其餘公文則逕行拆驗後，掃描

匯入本校電子公文系統。 

八、文書組應依主管機關規定，按時至電子公文交換平台匯入公文，並視來文內容依本校組織與

業務職掌判定承辦單位後進行分文作業，如受文者指定個人，文書組應逕行至本校電子公文

系統以副知方式轉至該受文者，如受文者認有陳核必要者，應立即通知文書組進行後續分文

作業。 

九、經文書組分文之公文，承辦單位認為非屬其業務範圍者，應立即聯絡文書組確認該文業管單

位後，退文改分。 

十、承辦人因故遺失已由文書組收文編號公文，經原發文機關補發後要求補辦收文編號時，仍應



延用原收文日期及原收文號。 

十一、本校公文陳核流程除以下情況外，皆以電子線上簽核方式為原則： 

(一)密件公文或其他於公文處理流程中須保密公文。 

(二)緊急或特殊公文。 

(三)其他確有紙本簽核需求之公文。 

十二、公文處理過程中之有關人員，均應於文面適當位置蓋章或簽名，並註明處理時間以明責

任，以電子線上簽核處理者，則以電子公文系統所註記時間為處理時間。 

十三、公文之機密性、時間性，由各單位依業務性質及實際需求自行區分，並於創文時載明，以

作為公文處理作業之依據。 

十四、本校各單位應指定專人為單位公文登記桌，負責該單位公文進出處理事宜，於接獲公文到

件通知後立即至電子公文系統進行簽收並分派通知承辦人，以免耽誤公文時效。各單位登

記桌人員如有異動應知會文書組，並將其負責業務有關事項列入業務交接範圍。 

十五、公文於處理流程遞送時均應視其速別、性質及密等分別使用公文夾，並於公文夾正面標明

承辦單位名稱及承辦人，以公文夾顏色作為內部處理速度之依據，本校公文夾顏色區分如

下： 

(一)紅色：最速件、速件公文用。 

(二)白色：普通件公文用。 

(三)黃色：密件公文或其他於公文處理流程中須保密公文用。 

(四)綠色：學生社團用。 

十六、來文處理時限由文書組完成收文作業後隔日起不含本校休假日計算，其處理時限如下列規

定： 

(一)最速件：1天。 

(二)速件：3天。 

(三)普通件：6天。 

(四)其他限期公文則依來文載明之限期期限為處理時限。 

十七、本校公文除來文及對外發文函稿由文書組保管外，其餘公文均由承辦單位自行保管，如遇

承辦人員離職或業務調動，應列入交接。 

十八、密件來文有解密期限者，由文書組分文時於本校電子公文系統登載解密日期，系統自動於

解密日期後自動解密，另有解密條件者，於滿足解密條件後由承辦人通知文書組於系統進



行手動解密。 

十九、為有效控管本校公文處理流程及增進公文處理效率，各承辦人對經手公文應負自我管理之

責，並隨時掌握公文處理進度，不得藉故推諉或怠惰處理；文書組協助各單位加速公文處

理流程並負責管控所有公文處理時效，並定期列印報表陳核。 

二十、發文函稿於決行後，承辦人即應依公文內容自行選擇檔案分類號後送發文，如為紙本流程

應將函稿連同附件送至文書組，附件如有依規定需用印者應另行知會文書組。 

二十一、公文結案時，採電子線上簽核者結案日期由電子公文系統自動以決行日期寫入，如以紙

本流程簽核者由承辦人手動輸入決行日期為結案日期；並依公文內容自行選擇檔案分類

號後結案，紙本流程外來文應即送回文書組歸檔。 

第三章 檔案管理 

二十二、凡需調閱已歸檔公文檔案，皆應填寫檔案調閱單，如調閱原承辦公文檔案經承辦單位主

管核簽後由總務長決行，如調閱其他單位公文檔案應會辦該單位主管並經上級長官決行

後，由調閱人攜檔案調閱單至文書組辦理借調檔案作業，並負妥慎保管責任按時歸還。 

第四章 附則 

二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